关于《区级河道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公告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为进一步明晰河湖管理职责，确保河湖行洪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《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按照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河湖名录梳理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办河湖〔2023〕66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区社会事业局对辖区内东母猪河（临港区段）、母猪河（临港区段）、山马河等3条区级河段开展河道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定工作，现形成工作成果。
二、主要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主要包括对东母猪河（临港区段）、母猪河（临港区段）、山马河等河道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进行明确。（详见征求意见稿）
三、文件印发
该文件拟以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名义印发。

